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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采之矿产品的性质及其私法救济

高君宇，李显冬

摘　要：《物权法》虽将采矿权明确规定为用益物权但对采矿权的效力未能作出具体规定，采矿权与一般用

益物权的效力并不完全一致。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盗采行为已使矿产资源与矿产品相分离，盗采出的矿产品性

质应当认定为无主物，采矿权人可以通过行使物权取得权取得盗采出矿产品的所有权，物权取得权仅有排他力

而没有支配力。矿产资源所有人和采矿权人既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又可以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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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空白区是指未进行矿权登记过的地区或未进行过地质工作的地区。

一、引　言

盗采是指自然人或者法人在没有取得采矿权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挖取矿产品的行为。《矿产资源
法》第３９条规定了非法采矿行为，但盗采的概念在该法中并未直接出现，盗采属于该法第３９条第一
款中规定的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类型，盗采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一种采矿主体欠缺采矿权
许可证的非法采矿行为。盗采的客体既包括尚未设定矿业权的空白区①内的矿产资源，同时也包括了
正在处于探矿阶段他人探矿权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和已经设定采矿权的他人采矿权范围内的矿产资源。
在因盗采行为所生的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也最为复杂的法律关系就是盗采人私挖的矿产品来自已经
设立采矿权的采矿权人的矿区，此种法律关系涉及三方主体，即作为矿产资源所有人的国家、采矿权
人和盗采人。本文研究的盗采的私法救济，就是以此为起点展开的。

１９９６年 《矿产资源法》对非法采矿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２００７年颁布的 《物权法》以
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采矿权为用益物权，为采矿权人寻求救济提供了依据。然而，对于盗采人采出的矿产
品，《矿产资源法》第３９条只是概括的规定为 “没收采出的矿产品”的行政处罚措施，民法意义上的矿
产品归属问题则语焉不详；并且由于 《物权法》对采矿权等准物权的概括性规定，对盗采人采出的矿产
品的归属也未能涉及。由于 《矿产资源法》３９条的模糊不清和限于当时立法的局限，我国实践中通常的
做法是矿产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将盗采人采出的矿产品作为非法所得直接没收，然后收缴国家，盗采
人采出的矿产品的归属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出现了偏差。正是由于这种私权救济上的不足，大量盗采
行为人的私法责任得不到追究，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采矿权人的采矿权受到严重损害，盗采行为还
同时造成了矿难频发、矿山滑坡、环境破坏等严重问题，盗采行为成为全国各地屡禁不止的顽疾。从私
法角度而言，根据意思自治原则的原理，每个人都是其权利的最佳维护者，市民社会可经由私人自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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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方式，实现普遍的公共利益，人人追求其自身目标，结果促成公益实现［１］（Ｐ３１）。只有疏通采矿权人

的私法救济途径，让采矿权人能够有效行使其民事权利，明确矿产资源所有人与采矿权人私法上救济的

范围与界限，才是有效遏制盗采行为的必然选择。

二、盗采之矿产品的性质及其归属

（一）传统民法中盗采之矿产品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无主物

１．采矿权人采出矿产品的性质。《物权法》根据矿业权人所处的不同阶段将矿业权分为两类：探

矿权与采矿权。虽然 《物权法》将探矿权与采矿权规定为用益物权，其性质与用益物权较为相似但并

不完全一致，所以学说上也通常称之为准物权＊。采矿权人有权按照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开采范围和期

限从事开采活动，这是采矿权最核心的内容［２］（Ｐ２１）。通过开采活动使矿产资源与矿床相分离，形成矿

产品，该矿产品是采矿权行使的结果，归采矿权人享有，采矿权人直接取得该矿产品的所有权，是矿

业权法律效果的当然表现［３］（Ｐ２８４）。所以，采矿权人虽然通过开采行为将矿产资源与矿产品分离使之成

为两个不同的客体，但是，采矿权人可以基于其依法取得的采矿权直接享有其采出矿产品的所有权，
取得采出矿产品所有权是采矿权行使的必然结果。

２．盗采人盗采出的矿产品的性质。此种情况与上述情况明显不同，此时矿产品并非由采矿权人采

出，而是由盗采人非法挖掘出来，该矿产品已与该区矿产资源相分离，应为独立于该矿区矿产资源的

物，此时对盗采出矿产品的性质就可能会产生疑问。如果说采矿权人基于其开采行为而取得矿产品的所

有权是其采矿权行使的必然结果，那么采矿权的法律效果由于缺乏采矿权人的开采行为并不当然及于盗

采人采出的矿产品。同时，矿产资源所有权作为矿业权的母权，国家在出让采矿权于开采者时已经把所

有权中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让渡给了采矿权人，采矿权作为一种限定物权更是限制了其国家矿产资

源所有权的行使，所有权的权能绝大部分已经被分离出来，所有权行使的效果应比作为限定物权的采矿

权限定在更小的范围内，盗采出的矿产品为独立的物，所有权人行使的效果也无法直接作用于该盗采出

的矿产品。即便作为矿产资源所有人的国家未出让采矿权于开采者，当盗采人在空白区或者在仅仅设立

探矿权的区域盗采时，此时盗采出的矿产品已经与矿产资源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物，国家对该矿产品也

无开采行为，矿产资源与盗采出矿产品的关系既非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亦非原物和孳息的关系，此时若基

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来直接要求矿产品的所有权的话亦无能为力。
盗采出的矿产品既为独立的物，对其性质应当进行界定。既然无论矿产资源所有权人还是采矿权

人都不能基于其各自享有的权利直接取得盗采出的矿产品，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将盗采出的矿产品的性

质认定为无主物。在日本矿业法上，日本学者我妻荣教授指出由于尚未开采的矿物归属于国家的独占

支配，虽然不能为先占之标的，但已经分离的物，有时可以成为无主物［４］（Ｐ３１０）。在我国台湾地区矿业

法上同样承认这一理论，简芳钦教授指出 “不依矿业权而开采之矿物，并成为无主之动产”［５］（Ｐ１９０）。
无主物是指现在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物，关于无主物的规定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可以作

为权利客体的无主物共有五类：从未为人所有的物、敌人物、无人继承的遗产、舍弃物、埋藏

物［６］（Ｐ３１８）。现代民法中认为无主物主要包括两类即自始即为无主和原为有主而被抛弃，盗采出的矿产

品应当属于自始无主一类。与此类似应当认定为无主物的类型还包括基于水资源而获取的水、基于渔

业资源而获取的水生动植物等。
私法上规定无主物的意义在于承认无主物的先占制度，先占是指行为人只要以所有的意思占有了

该无主之动物，该行为人即取得了该无主物的所有权。我国 《物权法》虽然没有规定先占制度，对先

占制度的适用类型也并未做具体规定，但仍不可否认先占制度的效力，先占制度往往以民事习惯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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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物权的客体具有特定性，但矿业权的客体是特定矿区或者工作区的未特定的矿产资源，且具有隐蔽性，这一点与普通的用益物权不

同；同时矿业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公权性质。



式得到认可，如采集山中蘑菇、收集他人废弃垃圾等一系列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都可以
认定为无主物的先占。在矿产资源领域，无主物先占的效力仍然应当适用，不然就无法解释现实生活
中一些准物权中所有权的取得问题。例如，《矿产资源法》第３５条规定的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
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其取得矿产品的方式应当是
无主物的先占取得；《水法》第４８条规定的虽未取得取水权而为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
等少量取水的，其所有权的取得私法上也应当定性为无主物的先占。

（二）盗采之矿产品的归属
盗采之矿产品作为无主物同样应当适用于民法上的先占制度。通过先占而取得物的所有权需具备以

下四个要件：第一，须为动产；第二，须为无主的动产；第三，须以所有意思而占有；第四，需无法律
禁止规定或他人有先占权。盗采之矿产品的归属因盗采矿产品的区域是否设立采矿权而不同。

１．未设立采矿权时盗采之矿产品的归属。在未设立采矿权时，由于盗采行为违法公法的规定，
国家将盗采出的矿产品予以没收。我国台湾地区 “矿业法”第９９条规定在此种情况下 “没收其所采
之矿物，如已出售或自用时，应追缴其代价”。简芳钦教授指出 “如无设定矿区者，并成为无主之动
产，并以所有之意思不法开采者，取得其所有权，然而依刑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因犯罪所得之物得没
收，故有越出矿区以外采矿及违法私自采矿时，没收其所采之矿物，如已出售或自用时，应追缴其代
价。”［５］（Ｐ１９０）日本 《矿业法》、韩国 《矿业法》也有类似规定 ＊。在此种情况下，盗采人完全符合上文
所述适用先占制度的前三个构成要件，即盗采人挖出了矿产品并意将其归为己有，但是盗采行为由于
违反了公法规定，盗采人并不取得该盗采矿产品的所有权，而由国家将盗采出的矿产品予以没收。

２．设立采矿权时盗采之矿产品的归属。若盗采的矿区设定了采矿权，传统大陆法系民法认为盗
采出的矿产品应当归采矿权人所有。“不依矿业权而开采之矿物，其矿物如该地区设定有矿区时，并
应属于该矿区矿业权者所有。”［５］（１９０）日本 《矿业法》、韩国 《矿业法》也都同样对设立采矿权时盗采之
矿产品的归属做了类似规定。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其实规定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无主物先占的限制，
这些限制主要就是针对准物权而设立的。德国 《民法典》第９５８条规定： “自主占有无主动产的人，
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先占在法律上被禁止，或因占有的取得，人的占有权受到侵害的，所有权不被
取得。”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典”第８０２条也同样规定了在 “法令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排除先占制度
的适用。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对无主动产进行自主占有的方式来取得对这个动产的所有权。但
是如果在这个无主物上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排他的取得权，则他人不能再取得所有权［７］（Ｐ２９２）。拉伦
茨教授将此种排除他人先占的权利命名为物权取得权，“物权取得权的意义在于它的排他性，属于物
权取得权的还有：狩猎人的取得权、捕鱼人的取得权以及在矿山所有权中的矿产权利人的取回权、国
库根据第９２８条第２款对原所有人抛弃的土地的取得权。”［７］（Ｐ２９２）在这些权利中，虽然排除第三人干预
的功能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即除了权利人以外，任何人都不得行使其保留的权限；但是，先占权还有
一项积极的权限，即像形成权一样，无须第三人参与就可以取得所有权［８］（Ｐ６１）。梅迪库斯教授将这种
权利命名为先占权。享有自主占有，就依法取得所有权，其条件是先占之物为无主物，先占不受法律
禁止并且不损害其他人的先占权［９］（Ｐ２８５）。我国民法学界对这种无主物先占进行限制的权利也多有涉及
而名称各异，如先占权［１０］（Ｐ１９０）、独占先占权［１１］（Ｐ２８６）、保留权［１２］（Ｐ１３０）等。这些名称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揭
示了此种权利类型，但笔者认为物权取得权、独占先占权两个概念更能揭示此种权利类型的本质，物
权取得权是从权利行使的结果上说的，而独占先占权则是从此种权利的效力上说的，为行文方便，笔
者将此种权利类型称之为物权取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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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矿业法》第８条第一款规定：“除第七条第一项所列举的场合外，凡是无矿业权或租矿权之依据而在矿区的土地中分离出的符合第
五条所述条件的矿物，一概归该矿业权所有人或租矿权所有人所有。从矿区外的土地中分离出的矿物，应视作无主财产。”韩国《矿业
法》第８条第一款：“在矿区内不依赖于矿业权或者租矿权并与土地分离的矿物，为其矿业权者或租矿权者所有。在矿区外与土地分离
的矿物，为其取得者所有，但因犯罪行为而取得的情况除外。”需要注意的是租矿权在日本《矿业法》、韩国《矿业法》上也被认作是一种与
矿业权功能类似的准物权，都具有开采矿产资源并获得开采出的矿产品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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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取得权的效力在于它的排他性而不具有支配性。物权取得权根据它的性质是一种和物权很相
似的权利; 尽管这种权利并没有完全将无主物归于权利人，因为这时的无主物还是很不确定的，而且

也还不能完全受到支配，但是，权利人仍然有一个绝对有效的权利，即排除所有其他人对此物的权

利。实际上这就是物权取得权的真正功能，也即只有权利人能取得这个无主物，其他人都被排除在
外
［7］(P293)。拉伦茨教授认为物权取得权是既不属于形成权又不属于支配权的一种权利。所以，由于整
个采矿权人划定矿区的矿产资源都有被盗采的可能，物权取得权的客体应当说是整个采矿权人划定矿

区的矿产资源 (严格来说应当是所有可能被盗采人挖掘出的矿产品，它们的范围与采矿人划定矿区

的矿产资源在外延上存在重合，故直接称之为矿产资源)，物权取得权是伴随采矿权而生，其功能在

于排除他人对无主物的先占，即享有一种独占先占的权利，采矿权人虽然享有物权取得权，在没有盗

采人的通常情况下，物权取得权处于一种隐藏的状态，而当盗采者盗采出了矿产品的时候，采矿权人

通过行使其物权取得权而排除他人的先占而独占先占该矿产品。由于对于将来可能被盗采的矿产品的
不确定性，物权取得权对其不具有支配性，而只能在盗采人盗采出矿产品的时候行使一种排他性的权

利。

三、盗采矿产品的私法救济

(一) 基于盗采行为所生法律关系之分析

盗采人的盗采行为侵害的直接客体是矿产资源，然而盗采人不仅侵害了矿产资源而且挖掘出了矿

产品，矿产品与矿产资源相分离后为独立的物。基于矿产资源与矿产品作为两个独立的客体而生两重
法律关系，第一重法律关系: 盗采行为由于对矿产资源造成损害，矿产资源所有人和采矿权人可基于

各自的所有权和采矿权请求盗采人的侵权损害赔偿; 第二重法律关系: 盗采出的矿产品既为独立之

物，矿产品的归属问题即为第二重法律关系。
一个单个的权利可以包含有不同的权能，但权能如果没有从权利中分离出来，还不能独立地被转

让时，它们本身就不能被作为权利，所有权可以将某种权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从所有权中单分出来，并

转让给他人，而使他人享有所谓的限制物权
［7］(P263)。矿产资源所有权含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

权能，其中的占有、使用、收益诸权能经过特定程序而分离，形成矿业权，矿产资源所有权是矿业权
之母，矿业权乃自矿产资源所有权中派生

［13］(P82)。盗采人非法进入采矿权人矿区盗采矿产品，其行为
既侵害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又侵害了采矿权人的采矿权。其侵害客体具有一致性，即该矿区的
矿产资源。这就是第一重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第一重法律关系是基于盗采人侵害矿产资源而生。
然而，盗采人的盗采行为同时还产生了另外一重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的内容并不一致。原因

在于，盗采行为不但侵害了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和采矿权人的采矿权，而且意将矿产品据为己有，盗

采人的根本目的在于盗取矿产品。其实，第二重法律关系仅对盗采的矿产品来自已经设定采矿权的采
矿权人的矿区时才有意义。因为，如上文所述，如果盗采的矿产品并非来自已经设定采矿权的采矿权
人的矿区时，盗采的矿产品直接基于国家的公法行为予以没收，这种对盗采矿产品公法上的没收行为

已经完全超出了私法调整的范围。
(二) 基于矿产资源受侵害而产生的救济

基于盗采行为侵害了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所有权人和采矿权人可以根据其各自所享有的所有权或

采矿权行使物权请求权来要求盗采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就侵权损害赔偿而言，由于盗
采人对矿产资源所有人与采矿权人侵害了其共同客体即矿产资源，此等准物权视同物权，受侵害时，

应准用关于不动产物权 (尤其是用益物权) 受侵害的规定加以救济
［14］(P165)。限制物权之权利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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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请求赔偿其自身所遭受损害，因此，用益物权人在物遭毁损时，仅得请求因对物不能占有与使用而

产生的损害
［15］(P250)。在侵害用益物权的情形，被害人究应向所有人或用益权人为损害赔偿，不无疑

问。为避免双重请求，及顾及权利人的利益，应认为应向权利人 (用益权人及所有人)，共同为给
付
［14］(P164)。所以，盗采人得向矿产资源所有权人和采矿权人共同为损害赔偿。另外，关于印发 《非
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程序的规定》的通知 (国土资发 ［2005］ 175 号)
规定了对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鉴定: 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的价

值，包括采出的矿产品价值和按照科学合理的开采方法应该采出但因矿床破坏已难以采出的矿产资源

折算的价值。盗采人向矿产资源所有权人和采矿权人共同为给付的标准应当是 “按照科学合理的开
采方法应该采出但因矿床破坏已难以采出的矿产资源折算的价值”，采矿权人可以要求除矿产品的价
值部分之外因该区矿产资源遭受损害而对该区矿产资源不能占有、使用而遭受的损害赔偿。如果盗采
矿产品的区域并不存在采矿权时，除了国家没收盗采的矿产品外，作为矿产资源所有人的国家基于矿

产资源受到侵害可独立行使以上救济的权利。
(三) 采矿权人基于盗采出的矿产品而产生的救济

盗采人通过盗采行为挖掘出了矿产品，通过上文的分析，盗采出的矿产品应认定为无主物，盗采

人并不取得盗采出的矿产品的所有权，而是由采矿权人通过行使物权取得权独占该无主物取得盗采出

矿产品的所有权。并且，无此权利之人虽为先占，不仅不能取得所有权，并应负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
责任或以不当得利返还占有利益之义务

［11］(P286)。占有人 (即盗采人) 将该动产出售他人时，受让人
得依善意受让的规定，取得其所有权

［10］(P190)。即当盗采人将盗采的矿产品出卖后，如果受让人符合
《物权法》第 106 条善意取得的规定，受让人取得该矿产品的所有权，采矿权人基于物权取得权取得
该盗采出矿产品所有权的效力丧失，但是采矿权人可以请求侵害其该盗采矿产品所有权的损害赔偿，

也可以请求盗采人由于出售矿产品所获得的不当之利益。这种不当之利益的应当以当时的市场价值进
行判断，而不是盗采人实际出售的价格，但如果实际出售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不当之利益应当以

实际出售的价格为准。在盗采的矿产品灭失的情况下，采矿权人同样可以向盗采人请求侵权损害赔偿
或者盗采人因盗采矿产品可能获得的不当之利益。
综上所述，盗采矿产品的私法救济途径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盗采矿产品的私法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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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私法救济体系

我国 《矿产资源法》规定的矿业侵权类型细分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即非法开采与越界开采，本
文所指的 “非法开采矿产资源”是从广义上进行理解的，既包含了非法开采又包含了越界开采。根据
上文已经得出的结论，我国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侵权的救济体系可做以下构建：
非法开采依该区域是否设定了采矿权而分为两类。若该区域设定了采矿权，盗采侵权的救济方式

应按照上文所述进行救济，不再赘述。若非法开采区为空白区或者探矿权人勘查区块范围，非法开采
人因非法开采行为而使得矿产资源与矿产品相分离，由于该非法开采行为违反了公法的规定，非法开
采出的矿产品应当予以没收。同时，国家和探矿权人也可以基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探矿权要求其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如果对矿床造成损害的，所有权人和探矿权人可以同时要求其损害赔
偿。
越界开采同样依越界区域是否设立采矿权而分为两类。若采矿权人进入其他采矿权人矿区进行开

采，在该越界矿区享有采矿权的采矿权人仍然可以依据其物权取得权而取得该采出矿物的所有权。并
且，矿产资源的所有人及越界矿区的采矿权人可以行使其物权请求权要求越界开采人退回自己的矿区
开采以及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如果越界开采行为同时对矿床造成了损害，矿产资源的所有人及越
界矿区的采矿权人可以就矿产的损害请求损害赔偿。若越界开采的区域为空白区或者探矿权人勘查区
块范围，越界开采人因开采行为而使得矿产资源与矿产品相分离，矿产品同样应当认定为无主物，然
而由于违反了公法的规定，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应当予以没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和探矿权人同时可
以基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要求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如果对矿床造成损害的，矿产资
源的所有权人和探矿权人可以同时要求基于矿产资源受侵害而生的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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